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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管理暂行规定
（1999年7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9号公布  根据2002年11月1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28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公司登记管理的若干规定〉等20件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0年12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2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等148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4年5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港口岸线管理办法〉等8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6年6月2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2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规定（试行）〉等12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公布）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推进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的健康发展，维护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和货主的合法权益，促进城市交通和城市面貌的改善，根据《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定义）
本规定所称的货运出租汽车运输，是指承运人使用货运汽车，按照托运人的意愿提供零星货物运输服务，并且按照里程、时间收费的经营活动。
第三条（适用范围）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货运出租汽车运输及其相关活动的，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管理部门）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交通委）负责本市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的管理，其所属的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以下简称市运输管理处）负责本市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的具体管理。
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县）运输管理所（署）按照规定的职责，具体负责辖区内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的管理。
本市计划、公安、物价、税务、技监、工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本市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运力额度）
货运出租汽车的运力投放实行额度管理。
市交通委应当根据市场需求和城市交通条件，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制订每年的新增运力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六条（经营条件）
从事货运出租汽车运输活动的单位，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和经营场所；
（二）有经岗位培训合格的营运调度人员和驾驶人员；
（三）有相应的经营管理制度；
（四）具有50辆以上符合要求的货运汽车。
第七条（车辆的条件）
用于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的车辆，必须达到下列要求：
（一）符合规定的车型、车厢、车辆标识；
（二）具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专用牌照；
（三）具有能使用液化石油气或者天然气的技术装置；
（四）车顶装有货运出租汽车的专用顶灯；
（五）在驾驶室规定位置安装统一的计价器，放置驾驶员服务卡。
有关车型、车厢、车辆标识的具体要求，由市交通委另行规定。
第八条（申请和许可）
需要从事货运出租汽车运输活动的，应当向市运输管理处提出申请，并且提供符合第六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文件和资料，经市运输管理处审批，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并办理专用车辆牌照后，方可经营。
第九条（经营范围）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应当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条（变更和歇业）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需要合并、分立的，应当事先向市运输管理处提出申请，并按照原申请审批程序办理有关手续；需要迁移、改名的，应当在向有关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的十天内向市运输管理处办理备案手续。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需要歇业的，应当事先向市运输管理处缴销有关证件、发票，并向所在地的工商、税务部门办理歇业手续，向公安部门办理车辆牌照的更换手续。
第十一条（供车点的设置）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需要在机场、火车站、客运码头、长途汽车站、大型超市和其他货物集散地设置货运出租汽车运输供车点的，应当经市运输管理处批准，并根据需要配备调度管理人员。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供车点必须向全行业开放，设置单位不得垄断货源。
供车点需占用道路的，应当经市交通委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服务方式）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行业服务规范，为托运人提供电话预约、定点供车、即时要车、包车等方式的营运服务及与其配套的搬运装卸服务。
第十三条（车辆的使用和维护）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规范，使用和维护运输车辆，并按照规定接受车辆性能检测。
第十四条（营运车辆的退出）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需要将营运车辆退出营业的，应当向市运输管理处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五条（驾驶员的行为规范）
货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仪容整洁，礼貌待客，安全驾驶，文明服务；
（二）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并在规定的位置放置驾驶员服务卡；
（三）夜间行驶开启顶灯；
（四）不得拒载；
（五）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
（六）按照规定标准收费，并且出具交通运输业统一发票；
（七）按照合理路线或者托运人要求的路线行驶，不得故意绕道行驶；
（八）在供车点内依次排队承接业务，服从调度员的指挥。
货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没有按照规定收费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的，应当将多收的费用退还托运人。
第十六条（调度员的行为规范）
货运出租汽车调度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佩戴调度员服务卡，衣着整洁，文明礼貌；
（二）有车必供，按序调度；
（三）制止驾驶员拒载等违章行为。
第十七条（载运货物的规定）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不得在承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不得超载。
第十八条（拒载的认定）
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拒绝运输货物：
（一）车辆开启空车标志后，拒绝载货；
（二）车辆开启空车标志后，在供车点内不服从调派；
（三）载货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止服务。
第十九条（可以拒付运费的情况）
托运人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拒付运费：
（一）货运汽车无计价器或者驾驶员不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但包车除外；
（二）驾驶员不出具交通运输业统一发票；
（三）货运汽车在基价费里程内因车辆发生故障，无法完成约定服务；
（四）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止营运服务。
第二十条（运价发票管理）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应当执行本市货运出租汽车运输收费规定，使用市税务部门核准的交通运输业统一发票。
第二十一条（统计资料的报送）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必须按照规定向市运输管理处报送统计资料。
第二十二条（培训）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从业人员应当经过岗位培训，持证上岗。
第二十三条（经营管理制度的建立）
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营运管理制度和投诉受理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服务水平，对违章违纪人员给予必要的处分。
第二十四条（投诉制度）
市运输管理处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及时处理投诉事项。
第二十五条（处罚）
对违反本规定的，由市交通委、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手续或者未缴销有关证件、发票的，予以警告，并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不按照规定按时报送统计资料的，责令其改正，予以警告，并可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处罚）
对违反本规定的，由市交通委、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经营者将货运出租汽车退出营运后未按照规定办理注销手续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驾驶员不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的，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驾驶员拒载的，处以200元的罚款；
（四）驾驶员故意绕道行驶的，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驾驶员不服从调度员指挥，擅自或者强行承揽业务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六）驾驶员营运时不按照规定放置驾驶员服务卡的，处以50元的罚款。
市交通委可以委托其所属的交通执法机构，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区（县）交通执法机构，实施本规定的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货运一般规定的适用）
本规定未及事项，国家和本市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道路货物运输管理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1999年8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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